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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0 

 

政府帳目委員會委員 

就審計署署長第六十一號報告書第 3章 

公開聽證 

 

補充資料 

 

附件 主題 

一 房屋委員會職權範圍 

二 輪候冊申請人及平均輪候時間 -  

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文件: 

“截至 2013 年 6 月月底公屋輪候冊申請人

的安置情況分析＂ 

三 富戶政策 

四 公屋單位的寬敞戶 

五 審計報告書內提及的個案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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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職權範圍 

 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與其他和房屋有關的公營及私營機構保持聯繫，並就有關房屋

的事宜向行政長官提供意見。 

 自行規劃、興建和重建租住屋邨、資助自置居所計劃、中轉房

屋、臨時收容中心、非住宅大廈或建築物，以及這些地方的附

屬設施，或與其他機構合作，進行有關工作。 

 管理、保養和改善房委會轄下的屋邨、非住宅大廈或建築物，

以及這些地方的附屬設施。 

 常務小組委員會 

 策劃小組委員會 

 根據房委會所訂政策及目標，檢討及通過房委會的機構計

劃，並制定策略指引及規劃指標，以便提交房委會通過。 

 建築小組委員會 

 就有關實施建築計劃和大型改善、翻新及復修計劃的政策，

向房委會提供意見，並監察這些計劃的進展情況。 

 商業樓宇小組委員會 

 就有關房委會的商業、工業和其他非住宅設施的政策，向房

委會提供意見，以期在投資方面獲得最佳收益。 

 財務小組委員會 

 就房委會的財政政策及事宜，其中包括《房屋條例》第4(3)、

第4(4)條，以及第12至第15條所述的事宜，向房委會提供意

見。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 

 就有關房委會轄下屋邨及附屬設施的編配、管理和維修保養

政策，向房委會提供意見。 

 投標小組委員會 

 審議並決定所有超逾房屋署投標委員會主席獲授權力上限

的採購、投標和報價相關事宜（租賃非住宅樓宇事宜者除

外）。有關的上限由房委會不時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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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輪候冊申請人及平均輪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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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富戶政策簡介  

 
 
背景  

 

   香港房屋委會（房委會）自1987年4月1日起實施「公

屋住戶資助政策」，旨在向那些經濟情況已有所改善

的公屋租戶減少提供房屋資助。另房委會在 1996年 4

月通過實施「維護公屋資源的合理分配政策」，以入

息及資產兩項準則，作為衡量公屋租戶繼續接受公屋

資助的資格。上述兩項政策一般統稱為「富戶政策」。 

 

公屋住戶資助政策 

 

   根據「公屋住戶資助政策」，租戶在公屋住滿十年或

以上須每兩年申報入息一次。租戶如家庭總入息介乎

公屋輪候冊入息限額的兩至三倍之間，便須繳交倍半

淨租金另加差餉；如家庭總入息超逾公屋輪候冊入息

限額三倍或選擇不申報入息，租戶須繳交雙倍淨租金

另加差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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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公屋資源的合理分配政策 

 

   根據「維護公屋資源的合理分配政策」，凡繳交雙倍

淨租金另加差餉的租戶，須每兩年申報資產一次；若

家庭總資產超逾指定的資產淨值限額，或選擇不申報

資產，租戶便須把公屋單位騰空及交回房委會。須遷

出公屋單位的租戶，如有暫時的住屋需要，可申請「定

期暫准居住證」在該單位暫住，為期不得超逾12個月，

在暫住期間，他們須繳交相等於雙倍淨租金另加差餉

或市值租金(以較高者為準)的暫准證費。 

 

與「富戶政策」相關的統計資料 

 附錄 A - 在 2008 至 2013 年截至 4 月 1 日的「富戶」 註 

統計資料 

 附錄 B - 過去 5 年「富戶」交回公屋單位的統計數字 

 附錄 C - 在維護公屋資源的合理分配政策下須要

申報的資產 

 附錄 D - 資助入息限額及資產淨值限額 

 

註  「富戶」指須繳交倍半淨租金另加差餉、雙倍淨租金另加差餉

及市值租金的公屋租戶。  



 

- 308  -  

 

附錄 A 

在 2008 至 2013 的 4 月 1 日「富戶政策」 註 的統計資料 

 
 

須繳交額外租金的租戶
 註二 

年份 

須要每兩年

申報入息的

住戶數目
註一 

倍半淨

租金另

加差餉 

雙倍淨

租金另

加差餉 

市值

租金 

須繳交額外租

金的所有租戶

2008/09 170 000 24 600 4 700 120 29 420 
2009/10 170 000 26 300 5 700 140 32 140 
2010/11 190 000 24 900 4 700 100 29 700 
2011/12 180 000 25 100 4 400 130 29 630 
2012/13 220 000 22 700 3 600 80 26 380 
2013/14 200 000 21 500 3 200 80 24 780 

 
註一:  凡在公屋住滿十年的公屋租戶，須每兩年申報其家庭入

息。 

註二: 租戶的入息/資產超逾指定的限額便須在來年的 4 月 1 日

繳付合適水平的額外租金。如租戶的家庭入息連續三個

月下降至低於指定的入息/資產限額，或因刪除家庭的經

濟支柱入息即時下降至低於指定的入息限額，便可按實

際情況申請繳付合適水平的租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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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過去 5 年「富戶」交回公屋單位統計數字 

 
 

「富戶」交回公屋單位統計數目 
交回單位 
的租戶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維護公屋資源

的合理分配 

政策 

100 76 114 81 46 

上述政策以外 436 286 658 237 215 

合共 536 362 772 318 261 

 每年平均由「維護公屋資源的合理分配政策」的租戶收回 83
個公屋單位 

 過去 5 年，因各種不同的原因從公屋富戶中收回約 2 249 個

公屋單位(每年平均約 450 個公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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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在維護公屋資源的合理分配政策下須要申報的資產 
 

 
資產種類  
 

1. 土地 

2. 房產 

3. 車輛 

4. 的士/公共小型巴士牌照(連車輛) 

5. 投資 

6. 存款及現金 

7. 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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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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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 313  -  

附件四 

 
公屋單位的寬敞戶 

 

 

 香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一直按序處理寬敞戶1及於

2007 年訂定最嚴重寬敞戶（現稱優先處理寬敞戶）的定義。於 2007

年，大約有 35 000 個寬敞戶個案。過去六年，房委會已解決了

21  000 宗個案，顯示平均每年約解決了 3 700 宗個案。但同期因

家庭成員遷出或離世而刪除戶籍被界定為寬敞戶的新個案約有

40  000 宗。故此於 2013 年 3 月的寬敞戶個案增加至 54  500 宗。 

 

 在已解決的 21 000 宗個案當中，5 500 宗已調遷往較細單

位，其餘 9 000 宗個案則是透過購買居者有其屋/租者置其屋計劃

單位、自願遷出等而收回他們的單位，最後餘下的 6 500 宗個案

則因為加入了家庭成員、成為殘障或長者戶而不須調遷。當寬敞

戶修訂措施2於 2013 年 10 月實施後，有殘障或年屆 70 歲或以上年

長家庭成員的租戶，已從寬敞戶名單中剔除，而所有非「優先處

理寬敞戶」包括有年屆 60 至 69 歲年長家庭成員的家庭均無須調

遷，直至 2016 年下一次政策檢討。 

 
                                          
1 現行的寬敞戶標準  
家庭人數 1 2 3 4 5 6 

寬敞戶標準 － 

室內樓面面積超過（平方米） 
25 35 44 56 62 71 

 
2 2013 年 10 月 1 日生效的「優先處理寬敞戶」標準 

家庭人數 1 2 3 4 5 6 

優先處理寬敞戶標準- 

室內樓面面積超過（平方米） 
30 42 53 67 7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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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7 年 8 月至 2013 年 3 月期間已解決的寬敞戶個案分析 

已解決的寬敞戶個案 

 
調遷往合

適單位 

(a) 

其他收房類

別(例如：購

買居者有其

屋/租者置其

屋 計 劃 單

位、自願遷出

及調遷等 

(b) 

 

收回單位個案

總數   

(c)  

= (a) + (b) 

 

成為非「優先

處理寬敞戶」

或非寛敞戶個

案數目 

 

(例如：加戶、

成為殘障或 

年長戶) 

(d) 

總計 

(e)  

= (c) + (d) 

 

 

每年 

平均計 

5 500 14 500 21 000 

總計 

(優先處
理 

寬敞戶:  
3 000 

非優先處
理 

寬敞戶:  
2 500) 

9 000 

(優先處理 
寬敞戶:  
3 600 

非優先處理
寬敞戶: 
10 900) 

6 500 

(優先處理 
寬敞戶: 
5 590 

非優先處理 
寬敞戶: 
15 410) 

3 700 

平均

計 
970 1 580 2 550 1 150 3 700 3 700 

備註：於 2005 年和 2006 年期間，大約每年平均錄得 500 宗調遷的解決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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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審計報告書內提及的個案清單 

（截至 2013 年 11 月 25 日） 

 

發現的 

異常情況 
個案詳情 進展 

個案 1 

(第 26 頁) 

 

一位「配額及計分制」類別

的公屋申請人已於 2010 年

7 月透過體恤安置入住公

屋，但有關申請並未在輪候

冊刪除。該輪候冊申請其後

於 2013 年 7 月被取消。 

現時我們的電腦系統

內已設有警告機制，

防止重複編配單位給

已透過其他途徑入住

公屋的申請人。 

我們會在資源情況許

可下定期進行檢查，

以確保迅速跟進已從

其他途徑入住公屋的

申請個案。 

 

個案 2 

(第 32 頁) 

 

有關新申請人提交資料/文

件時，審核主任並沒有給予

他們足夠的提示，引致其重

遞的申請表需要再次被退

回。 

我們會致力給予申請

人更清晰的提示。 

為使公屋申請更簡易

化，我們將會於 2014

年初優化公屋申請

表、申請須知及有關

公屋申請的錄像短

片。 

個案 3 

(第 33 頁) 

 

雖然原先的審核主任曽多

次要求新申請人提交其中

國國內物業的估價報告，但

申請人並沒有提交。該申請

人其後遞交一份新的申請

我們會提醒申請人於

重遞公屋申請時須參

閱夾附於退回申請表

的信件中所列的欠缺

資料／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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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的 

異常情況 
個案詳情 進展 

表時，並沒有申報其國內物

業。 

由於與原先的審核主任協

調不足，另一審核主任於審

核有關申請時，並沒有要求

該申請人澄清其國內物業

的最新情況，便登記有關申

請於公屋輪候冊內。我們已

就有關申請進行深入調查。

 

並將會於申請須知及

有關公屋申請的錄像

短片內，加入有關提

醒申請人於重遞公屋

申請時，須參閱較早

前退回信件的温馨提

示。 

個案 4 

(第 35 頁) 

 

一個公屋輪候冊申請之家

庭成員於 2011 年 10 月 12

日去世。申請人已於 2011

年 12 月獲預先編配一個即

將落成的公屋單位，但電腦

系統內的已故人士記錄在

2012 年 2 月才更新相關資

料。由於沒有及時更新紀

錄，申請人於 2012 年 5 月

遞交了一份偽造去世家庭

成員簽名的入住公屋的聲

明書，從而獲配一間超越編

配標準的單位。這位公屋租

戶其後被判有罪，而公屋單

位亦被收回。 

 

 

 

我們會採取措施以確

保盡快刪除公屋申請

中已去世人士的記

錄。 

 

個案 5 

(第 107 頁) 

一個租住公屋的五人家庭

被錯誤地輸入＂共享頤年

優先配屋計劃＂的豁免標

有關豁免標記已於

2013 年 7 月被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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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的 

異常情況 
個案詳情 進展 

記於租務管理附屬系統，致

使遺漏該戶在公屋住戶資

助政策下所須兩年一度入

息申報。 

 

個案 6 

(第 108 頁) 

一個租住公屋的四人家

庭，成員由 26 歲至 63 歲，

其租務記錄被錯誤地輸

入＂合租租約＂ 的豁免標

記，致令遺漏該戶在公屋住

戶資助政策下所須兩年一

度入息申報。 

 

有關豁免標記已於

2013 年 7 月被移除。

個案 7 

(第 66 頁) 

一個最嚴重寬敞戶獲超過

四個房屋編配。 

其中一個房屋編配屬

於有合理原因拒絕而

獲區域物業管理總經

理給予額外一個房屋

編配。租戶其後接受

細單位編配，有關租

約在 2013 年 8 月生

效。 

 

個案 8 

(第 68 頁) 

一個有兩名家庭成員的寬

敞戶住用兩個公屋單位。 
租戶在 2013 年 10 月

24 日加入成年女兒。

現時該 3 人租戶已不

再屬於優先處理寬敞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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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的 

異常情況 
個案詳情 進展 

個案 9 

(第 73 頁) 

 

一位公屋輪候冊申請人於

2009 年 3 月申請公屋，但

他只申報銀行存款及現金

分別為$2,000 及$960。申

請人及其妻子其後被發現

隱瞞了銀行存款，4個銀行

戶口及保險資產，超逾了申

請時之資產限額。 

這宗申請最終被取消而個

案亦於 2012 年 5 月轉介予

檢控組採取行動。 

 

這個案是因為申請人

蓄意提供虛假資料所

致。 

本署於較早前回應審

計署時，已解釋房署

較著重於配屋前之詳

細資格審查。因此，

我們在初步審查階段

時，袛要求申請人為

申報的主要資產提供

證明文件。某些資產

項目例如銀行存款、

上市公司股票等，申

請人則無須提供證

明，但他們在遞交申

請時須要就這些項目

作出申報。當申請到

達詳細審查階段時，

申請人須提供證明文

件供本署審查。倘若

我們發現這些項目的

價值與遞交申請時有

差異，便會以提供虛

假資料理由取消有關

申請及考慮檢控。因

此，現行機制已平衡

了避免在申請階段要

求申請人提供過多證

明文件而延誤申請過

程，以及另一方面防

止申請人提供虛假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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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的 

異常情況 
個案詳情 進展 

為避免申請人可能錯

誤地申報，我們自

2013 年 9 月起已提醒

申請人必須如實申報

銀行賬戶數額。 

個案 10 

(第 86 頁) 

一名公屋租戶的成員於

1996 年在內地去世。其兒

子分別於 2000 年曾申報居

住情況，於 2010 年職員亦

曾進行兩年一度的家訪調

查。直至 2012 年其兒子才

向屋邨辦事處披露其父親

已去世及辦理刪除戶籍手

續。 

 

在發現事件後，管理

人員已採取適時行動

取消該去世人士紀

錄。 

 

 


